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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13         证券简称：天山生物         公告编号：2019-108 

 

新疆天山畜牧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疆天山畜牧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天山生物”）、

大象广告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象广告”）及其所属公司除已披露的银行账

户被冻结外，本次无新增账户冻结。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大象广告及其所属公司

银行账户被冻结情况具体如下： 

一、天山生物前次银行帐号被冻结情况 

2019 年 6月 22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9-090），于 2019 年 7 月 5日、2019 年 8 月 7日发布了公司部分银行

账户被冻结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司共计 4 个银行账户被冻结，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

号 

被冻结 

单位 

被冻结 

账号 

被冻结账户

开户行 

账户 

类型 
申请冻结金额 账户余额 冻结原因 

1 
天山 

生物 

108261677

294 

中国银行昌

吉市宁边西

路支行 

一般

户 

34,462,615.38 

117,831.67 

盛世轩金

案【注 1】 

2 
天山 

生物 

300188010

40017882 

农业银行昌

吉市支行营

业部 

一般

户 
1,629,895.19 

3 
天山 

生物 

115550000

00299271 

华夏银行乌

鲁木齐高新

区支行 

一般

户 
6,027,815.99 

4 
天山 

生物 

881021000

265900000

18 

昆仑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乌鲁木齐分

行营业部 

一般

户 
8,562.98 

注 1：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裁定

书》【（2019）新 23 民初 71 号】，因深圳前海盛世轩金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盛世轩金”）与天山生物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盛世轩金于 2019 年 6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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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法院于 2019 年 6 月 13日作出裁定：查封、扣押、冻结被

申请人天山生物 34,462,615.38 元的银行财产或同等价值的其他财产。 

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2 日收到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2019）新

23民初 71号《传票》等相关法律文书。2019 年 8 月 29日，法院就该案开庭审理，

目前已完成庭审和证据核对，尚未进行判决。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3 日发布的

《关于收到法院传票及相关法律文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97）。 

盛世轩金系公司 2017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大象广告 96.21%股权交易事

项的现金对价方、大象广告原股东。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22 日收到昌吉回族自治

州公安局出具的《立案告知书》，就公司收购大象广告股权事项符合合同诈骗案立

案条件，已经予以立案，公安机关正在对该案进行侦查。目前，大象广告原股东基

于《购买资产协议》取得的公司的股份对价已经被公安机关冻结或轮候冻结。根据

《购买资产协议》约定，公司尚需支付的现金对价也构成该案事实的组成部分。因

此，该合同诈骗案的最终认定情况将决定公司是否有履行对价支付义务。 

公司将积极通过法律途径主张权利，依法采取措施保护公司的合法权益。 

二、大象广告及其所属公司前次银行帐号被冻结的基本情况 

2018 年 12 月 10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控制下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8-080），披露了大象广告名下 5个银行账户被冻结事项。该

事项披露后，公司仍在落实剩余账户情况，经核查发现，截止 2018 年 12 月 25 日

大象广告及所属公司新增 9 个银行账户被冻结，公司已将新增冻结情况通过《关于

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83）予以披露。公司分别

于 2019 年 1 月 8日、2019 年 2 月 14日、2019 年 3 月 7日、2019 年 4 月 5日、2019

年 4 月 9 日、2019 年 5月 7 日、2019 年 6 月 7 日、2019 年 7 月 5 日、2019 年 8

月 7 日披露了大象广告及其所属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事项进展及新增银行账

户被冻结公告。大象广告及所属公司共计 26个银行帐号被冻结，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

号 
被冻结单位 

被冻结 

账号 

被冻结账户 

开户行 

账户 

类型 

申请冻结 

金额 
账户余额 冻结原因 

1 
大象广告有限

责任公司 

81147010138

00153209 

中信银行宁波

分行营业部 

一般存款

账户 
14,500,000 8,785.83 

杭港地铁

案【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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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象广告有限

责任公司 

81147010146

00162070 

中信银行宁波

中山路支行 

基本存款

账户 
96,000,000 

2,033,802.6

8 张翠案 

【注 2】 
3 

大象广告有限

责任公司 

80361000000

01777 

厦门国际银行

泉州分行 

一般存款

账户 
96,000,000 未知 

4 
大象广告有限

责任公司 

33200210101

20100031821 

浙商银行宁波

鄞南小微企业

专营支行 

一般存款

账户 
未知 51,143.96 张翠案 

5 
大象广告有限

责任公司 

54000880100

0672 

东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东莞

分行 

一般存款

账户 
未知 414,722.58 张翠案 

6 
大象广告有限

责任公司 

44001775139

059345678 

建设银行东莞

城区支行 

一般存款

账户 
96,000,000 53,810.45 张翠案 

7 
大象广告有限

责任公司 

33150198600

000000213 

建设银行宁波

梅山支行 

一般存款

账户 
未知 未知 

未知 

【注 3】 

8 
大象广告有限

责任公司 

11017551460

00 

平安银行佛山

汾江支行 

一般存款

账户 
未知 84,716.37 

未知 

【注 3】 

9 
大象广告有限

责任公司 

31010122000

534275 

宁波银行东门

支行 

一般存款

账户 
110,500,000 未知 

杭港地铁

案、张翠案 

10 
大象广告有限

责任公司 

35067087039

1 

中国银行宁波

梅山支行 

一般存款

账户 
110,500,000 28,415.02 

杭港地铁

案、张翠案 

11 

大象广告有限

责任公司广州

分公司 

36021138991

00044596 

工行广州中石

化大厦支行 

一般存款

账户 
未知 未知 

未知 

【注 3】 

12 

大象广告有限

责任公司广州

分公司 

58704010010

0029687 

九江银行广州

广园支行 

基本存款

账户 
38,000,000 9,830.34 

张翠

案 

13 
大象广告有限

责任公司 

44001775139

059345678 

建设银行东莞

城区支行 

一般存款

账户 
96,000,000 53,810.45 张翠案 

14 
大象广告有限

责任公司 

33150198600

000000213 

建设银行宁波

梅山支行 

一般存款

账户 
未知 未知 

未知 

【注 3】 

15 
浙江合源大象

广告有限公司 

81147010130

00155395 

中信银行宁波

分行 

基本存款

账户 
20,060,000 623,725.24 

注 4 16 
浙江合源大象

广告有限公司 

33150198600

000000212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梅山保税

港区支行 

一般存款

账户 
20,060,000 702,658.32 

17 
大象广告有限

责任公司 

33200200101

20100424903 

浙商银行宁波

分行营业部 

一般存款

账户 
20,060,000 9,708.28 

18 

武汉合源大象

地铁广告文化

有限公司 

05230142100

02814 

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分行营业

部 

基本存款

账户 

18,648,000 

660,000.04 

九坤小贷

案【注 5】 

660,000 
未知 

【注 3】 

19 

武汉合源大象

地铁广告文化

有限公司 

70160155200

011362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武汉分行

营业部 

一般存款

账户 
18,648,000 7,726.48 

九坤小贷

案【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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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武汉合源大象

地铁广告文化

有限公司 

22401100051

9865 

汉口银行武汉

分行营业部 

一般存款

账户 
6,026.59 12,736.78 

未知 

【注 3】 

21 

武汉合源大象

地铁广告文化

有限公司 

81115010126

00403294 

中信银行武汉

分行营业部 

一般存款

账户 
390,000.00 441.40 

注 6 

22 

武汉合源大象

地铁广告文化

有限公司 

32020024191

00062830 

工商银行武汉

华府支行 

一般存款

账户 
390,000.00 845.99 

23 
辽宁大象广告

有限公司 

12490647941

0801 

招商银行沈阳

分行 

基本存款

账户 
124,381,300 396,396.93 注 7 

24 
浙江合源大象

广告有限公司 

33200210101

20100031108 

浙商银行宁波

鄞南小微企业

专营支行 

一般存款

账户 
20,060,000 333,134.50 注 4 

25 
浙江合源大象

广告有限公司 

33101983679

050611678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市分行营

业部 

一般存款

账户 
18,356.75 749.93 注 4 

26 

武汉合源大象

地铁广告文化

有限公司 

22401100051

9865 

汉口银行武汉

分行营业部 

一般存款

账户 

6,026.59 

5.00 

未知 

【注 3】 

78,000.28 
九坤小贷

案【注 5】 

3,618,845.00 
未知 

【注 3】 

注 1、注 2、注 5：杭港地铁案、张翠案、九坤小贷案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12月 25日发布的《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83）。 

注 3：截止目前，公司未收到有关法院就该银行账户冻结的裁定书等法律文书，

暂不能确认账户被冻结的具体原因、冻结日期、申请冻结金额以及冻结申请人等。 

注 4：2018 年 6 月 20 日，中信银行宁波分行给陈德宏的关联人深圳市纳兰灵

智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纳兰灵智”）贴现了一张由浙江合源大象广告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浙江合源”）承兑的商票，票面金额 2,000 万元，到期日 2018 年

12月 19 日；2018 年 7 月 11 日，中信银行宁波分行给纳兰灵智贴现了两张由大象

广告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象广告”）承兑的商业汇票，票面金额合计 3,000

万元，到期日均为 2019 年 1月 13 日。因上述业务已到期未归还，中信银行宁波分

行向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冻结开立的银行账户。浙江省宁波市海

曙区人民法院于 2019 年 3 月 17 日分别对上述案件作出了判决，判令浙江合源于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中信银行宁波分行汇票贴现款 2,000 万元及罚息、律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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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判令大象广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中信银行宁波分行支付票据款共计

3,000 万元及罚息、律师费等。上述 5,000 万商票保贴业务属陈德宏先生或者其关

联人以大象广告及下属公司浙江合源授信在外融资，未在大象广告及下属公司的账

面反映。 

注 6：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5 日发布的《关于大象广告及其所属公司部分

银行账户被冻结事项进展及新增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5）。 

注 7：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9 日发布的《关于大象广告及其所属公司部分

银行账户被冻结事项进展及新增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1）。 

三、银行账户被冻结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公司被冻结的银行账户包含公司日常经营常用账户，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及

管理造成一定影响。公司将通过法律途径维护公司合法权益，尽快恢复被冻结账户

资金正常状态。 

鉴于公司已无法控制大象广告（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18日发布的 2019-005

号公告），公司未知大象广告及所属公司是否存在其他银行账户被冻结的情况，目

前无法判断大象广告及所属公司银行账户冻结对公司的影响，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

资者关注风险。 

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11.11.5 的要求至少在每

月前五个交易日内披露一次风险提示公告，直至风险消除。 

2、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为准，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冻结事

项的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新疆天山畜牧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九月六日 


